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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先锋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7号》的相关规定，江苏先锋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先锋精科”）将截至 2026年 1月 31日止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报告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24年 9月 25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江苏先

锋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4〕1325 号）批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50,595,000股，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50,595,000.00元。截至 2024年

12月 6日止，公司实际已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50,595,000股，

发行价格 11.29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571,217,550.00元，扣除保荐

承销费用人民币 34,273,053.00 元（不含税），减除其他与发行权益

性证券直接相关的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 24,720,154.08 元，募集资

金 净 额 为 人 民 币 512,224,342.92 元 ， 其 中 注 册 资 本 人 民 币

50,595,000.00元，资本溢价人民币 461,629,342.92元。上述募集资金

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信会师



报字[2024]第 ZA14483号《验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实施专户管

理。

截至 2026年 1月 31日，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具体存放

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单位名称
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注 1）

截止日余额

（注 2）

江苏先锋精密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靖江支行
1115120129300800378 536,944,497.00 190,894.25

江苏先锋精密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靖江支行
403020100100219459

江苏先锋精密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靖江城南支行
10220401040019030 17,089,513.09

江苏先锋精密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靖江支行
1115120129300811337 972,583.82

无锡先研新材科

技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靖江支行
523901886410008 57,003,851.64

无锡先研新材科

技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靖江支行
1115120129300800254 4,444,456.48

合计 536,944,497.00 79,701,299.28

注 1：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571,217,550.00 元，扣除保荐承销费用人民币

34,273,053.00元（不含税），实际收到的募集资金为 536,944,497.00元，扣除其他发行费用

人民币 24,720,154.08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12,224,342.92元。

注 2：募集资金账户截止日余额中不包括未到期定期存款的 16,000.00 万元，尚未使用的募

集资金余额 239,701,299.28元。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请详见附表 1。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1月 24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一

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

体、实施地点及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同意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以下简称“募投项目”）“无锡先研精密制造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新增先锋精科作为实施主体之一、新增江苏省靖江市作为实施地点，

同意先锋精科与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人”）

及新增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公

司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保荐人对该事项出具了

明确无异议的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月 25日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江苏先锋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投

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募集资金专户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06）。

公司于 2025年 4月 25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一

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地

点及实施方式的议案》，同意公司将“靖江精密装配零部件制造基地

扩容升级项目”的实施地点由靖江市新港大道 195号 1幢以及靖江市

靖城镇柏一村、旺桥村（靖江经济开发区新兴路 21号-1）变更为靖

江市新港大道 195号 1幢以及靖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兴路 6号、靖江

经济开发区新太路 1号、靖江经济开发区新兴路 9号；同意“无锡先

研设备模组生产与装配基地项目”和“无锡先研精密制造技术研发中

心项目”新增位于无锡市新吴区环普路 9号环普国际产业园 4号库、5

号库的租赁厂房作为实施地点，同时，实施方式由使用自建厂房变更

为使用自建厂房及租赁厂房。公司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

的意见，保荐人对该事项出具了明确无异议的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29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江苏先锋精密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地点及实施方式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21）。

公司于 2026年 1月 2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地点及调整内部投资结构的议案》，

同意公司新增靖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兴路 6 号作为“无锡先研精密

制造技术研发中心项目”的实施地点，同时调整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内部投资结构。保荐人对该事项出具了

明确无异议的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 1月 28日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江苏先锋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投

项目增加实施地点及调整内部投资结构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03）。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在募集资金未到位之前，公司已使用自筹资金在募投项目内预先

投入部分募集资金的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截止 2025年 1 月

15 日，自筹资金累计投入 7,871.36万元。该事项经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验证，并出具《关于江苏先锋精密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置换的鉴证报告》（信会师报字[2025] 第 ZA10018

号）。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

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7,871.36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同等金额

的自筹资金。



公司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保荐人对该事项

出具了明确无异议的核查意见。报告期内，公司以募集资金完成了上

述先期投入费用的置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月 25日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江苏先锋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7）

公司于 2025年 4月 25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一

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方式支付募

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进行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募

投项目实施期间，根据实际需要，在经过相关审批程序后，预先使用

自有资金（含外汇）、信用证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之后定

期以募集资金进行等额置换。公司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

的意见，保荐人对该事项出具了明确无异议的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29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江苏先锋精密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方式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

以募集资金进行等额置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0）。截至报

告期末，公司共预先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

16,408,266.48 元，已经进行置换 14,128,266.48 元，尚未进行置换

2,280,000.00元。

（四）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根据 2024 年 12月 27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拟使用总额不超过人

民币 450,000,000.00元（单日最高余额，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该额度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

效，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公司监事会对上述

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保荐人对该事项出具了明确无异议的核

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2月 28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发布的《江苏先锋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5）。

本公司根据 2025 年 12月 1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审计委员会第二

次会议和 2025年 12月 2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

公司拟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00,000,000.00元（单日最高余额，含

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该额度自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

使用。保荐人对该事项出具了明确无异议的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5 年 12月 25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江苏先锋精密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46）。

截至 2026年 1月 31日，公司正在进行现金管理尚未到期的金额

为 16,000.00万元。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请详见附表 2。

（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

其情况。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累计实现收益与承诺累计收益的

差异情况

截至 2026年 1月 31日，公司的募投项目尚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详见本报告附表 2。

四、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产运行情况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中不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情况。

附表：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特此公告。

江苏先锋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3月 4日



附表 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1,222.43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7,586.36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7,586.3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无 2024 年：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无 2025 年： 23,494.14

2026 年 1 月 4,092.22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或截

止日项目完工程

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

1 靖江精密装配零部件制造基地扩容升级项目 靖江精密装配零部件制造基地扩容升级项目 16,377.10 14,290.88 7,643.66 16,377.10 14,290.88 7,643.66 -6,647.23 2027.06.30

2 无锡先研设备模组生产与装配基地项目 无锡先研设备模组生产与装配基地项目 25,362.70 22,131.84 9,592.30 25,362.70 22,131.84 9,592.30 -12,539.54 2027.12.31

3 无锡先研精密制造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无锡先研精密制造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7,465.26 6,514.29 2,014.84 7,465.26 6,514.29 2,014.84 -4,499.45 2027.12.31

4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9,494.94 8,285.42 8,335.56 9,494.94 8,285.42 8,335.56 50.14 不适用（注）

合计 58,700.00 51,222.43
27,586.36

58,700.00 51,222.43

27,586.36

-23,636.08

注：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实际投资金额大于承诺投资金额系补充流动资金账户产生的利息所致。



附表 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

资项目累

计产能利

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

累计实现效

益

是否达到预计

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23 2024 2025 2026 年 1 月

1
靖江精密装配零部件制造基地扩容升级

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 无锡先研设备模组生产与装配基地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3 无锡先研精密制造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4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合计 不适用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 1：投资项目承诺效益各年度不同的，应分年度披露。

注 2：截止日投资项目累计产能利用率是指投资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至截止日期间，投资项目的实际产量与设计产能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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